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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

徵收之法律基礎
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
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範圍，應以
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六、政
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七、教育學術及
慈善事業。八、國營事業。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
利益為目的之事業。」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
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
業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二、交通事業。三、
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
業。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七、
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八、社會福利事業。九、國營
事業。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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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2
徵收之前置程序—舉行公聽會或聽證

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至4項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
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
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
限。」、「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
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者，除有第二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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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3
徵收之前置程序—給予陳述意見機會

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
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
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
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之1第1項第5款規定：「前條
所稱徵收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五、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
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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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4
徵收之前置程序—給予陳述意見機會

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理由書：「徵收土地對
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舉凡徵收土地之各
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
有關徵收目的及用途之明確具體、衡量公益之
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均應由法律予以
明定，俾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司法機
關為適法性審查有所依據。尤其於徵收計畫確
定前，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俾公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且有促
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 7



一、作成徵收處分5
案例一—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09號判決

基礎事實
本件需用土地人臺北縣三重市公所為辦理龍濱路口
綠地用地工程，需用原告所有土地，乃檢附徵收土
地計畫書及圖等有關資料，由臺北縣政府報經被告
內政部核准徵收，交由臺北縣政府公告，並函知原
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旋遭駁回，遂提起行政
訴訟。

爭議點
1.被告73年因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曾舉行說明會，

故於94年徵收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未再舉辦
公聽會，是否程序合法？

2.被告於事業計畫擬定階段因已給予需用土地人陳述意
見，故於徵收核准階段，並未給予土地所有人陳述意
見，是否程序合法？ 8



一、作成徵收處分6
案例一—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09號判決

判決理由

1.依都市計畫法所實行之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已可達成與申請土地徵收前舉行公聽會相同
之目的，需用土地人如已踐行此一程序者，
於為徵收申請前無須再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
但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規定之立法目的，可認應以於最近一
次通盤檢討期間內（至多為5年）所為者為限。
否則以作成時間已久之都市計畫說明會、公
聽會用以代替徵收前應為之說明會、公聽會，
自與立法目的相違。 9



一、作成徵收處分7
案例一—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09號判決

判決理由

2.需用土地人即臺北縣三重市公所，應於申請
徵收前舉行公聽會，不得以73年11月舉行之
說明會代替。

3.核准徵收機關即內政部，應於核准徵收前給
予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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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8
徵收處分須合乎「比例原則」及「公益原則」

土地法第208條但書規定：「但征收之範圍，
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土地法第220條規定：「現供第二百零八條
各款事業使用之土地，非因舉辦較為重大事
業無可避免者，不得征收之。但征收祇為現
供使用土地之小部份，不妨礙現有事業之繼
續進行者，不在此限。」

土地法施行法第49條規定：「徵收土地於不
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地
方為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 11



一、作成徵收處分9
徵收處分須合乎「比例原則」及「公益原
則」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
「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事業性質及
實際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範圍，並應儘量避
免耕地及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
營事業土地。」、「對於經依都市計畫法、區
域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劃設或變更後，依法得
予徵收或區段徵收之農業用地，於劃設或變更
時，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徵收之公益性
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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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0
徵收處分須合乎「比例原則」及「公益原則」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
收土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
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一、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
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
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二、經濟因
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
人口、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
務支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區
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四、永續發展
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
估參考之事項。」 13



一、作成徵收處分11
徵收處分須合乎「比例原則」及「公益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徵收私有土地，給
予相當補償，即為達成公用需要手段之一種，
而徵收土地之要件及程序，憲法並未規定，係
委由法律予以規範，此亦有憲法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項第十四款可資依據。土地法第二百零八
條第九款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係就徵收土
地之目的及用途所為之概括規定，但並非謂合
於上述目的及用途者，即可任意實施徵收，仍
應受土地法相關規定及土地法施行法第四十九
條比例原則之限制。」 14



一、作成徵收處分12
案例二—最高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671號判決

基礎事實
本件需用土地人苗栗縣竹南鎮公所為辦理十二號道路工
程，需用坐落苗栗縣竹南鎮三十一筆土地，乃檢附徵收
土地計畫書及圖等有關資料，由苗栗縣政府報經被告臺
灣省政府核准徵收，並一併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報內
政部備查，交由苗栗縣政府公告，並函知各土地所有權
人。原告以其所有土地係屬耕地且非舉辦公共事業所必
需，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

爭議點
徵收土地供道路使用，若有其他道路可供使用，仍徵收
農地，是否仍為舉辦公共事業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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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3
案例二—最高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671號判
決
判決理由

1.系爭土地北方約五公尺處，另有六米既成道
路。

2.原告主張應引該既成道路予以拓寛，可避免
公帑之浪費。

3.被告答辯該六米道路為一工廠自設之通道，
供作停放汽車及農業機械之用，非屬通連其
他農路或交通道路，又為顧及自設通道者之
權利，及兼顧廠方之安全性與道路之通暢性，
不應引用該路面。 16



一、作成徵收處分14
案例二—最高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671號判
決

判決理由

4.法院認為被告前開主張未提出證據，其與事
實是否相符，尚有待詳查。

5.且縱使屬實，是否與土地法施行法第49條
「徵收土地於不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
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應儘量避免耕地」
之規定有違，亦尚非無詳求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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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5
 案例二—最高行政法院88年度判字第2671號判決

本件發回訴願機關（當時制度），嗣經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91年度訴字第9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
1796號判決調查審認後，駁回原告之請求。

確定判決表示：「原審法院之受命法官並履勘現場，製
作履勘筆錄附卷，並詳為比較系爭工程方案與上訴人之
建議方案，以及上訴人於本件工程計畫案定案前已以陳
情方式表達意見等事項均詳為論述，乃認系爭路段，並
考量農水路之特殊功能及農民、牲畜及農用器械往來便
利與安全，復為避免延長路線拆除既有農業設施及民房，
將系爭工程與西濱公路接口以前述現有建築物之中線位
置通過。所採取之路線雖非平直，惟轉彎之幅度舒緩不
影響行車安全，並保留農水路之完整，符合行為時土地
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及同法施行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
自屬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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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6
訴訟答辯注意事項

有無經訴願程序（異議非必要先行程序）

是否為適法之當事人

1.原告：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關係人

2.被告：核准徵收之中央主管機關

3.參加人：申請徵收之需用土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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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成徵收處分17
訴訟答辯注意事項

說明徵收處分之合法性

1.需用土地人有無於申請徵收前舉行公聽會？

2.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前，有無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

3.徵收處分是否符合公益原則、比例原則？

4.其餘原告主張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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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
決定徵收補償價額之法律基礎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
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
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
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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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2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委託辦理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3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辦理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時，得將查估程序全部
或一部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委託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不動產估價師受託查
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者，應依本辦法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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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3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查估程序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4條規定：「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理程序如下：一、蒐集、
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二、調查
買賣或收益實例、繪製有關圖籍及調查有關影
響地價之因素。三、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
繪製地價區段圖。四、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五、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六、估計
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七、徵收土地宗
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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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4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案例蒐集期間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7條規定：「依
第十三條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或第十四條採用
之收益實例租金或權利金應調整至估價基準
日。」、「前項估價基準日為每年九月一日者，
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三月二日至九月一日為原
則。估價基準日為三月一日者，案例蒐集期間
以前一年九月二日至當年三月一日為原則。」、
「前項案例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例時，得放寬
至估價基準日前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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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5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比準地之
選取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8條規
定：「比準地應於預定徵收土地範圍
內各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
別選取。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毗鄰之地價區段，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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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6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比較標的之選取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
項規定：「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
較法調查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一、就第
十七條估價基準日調整後之土地正常單價中，
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至三件比較標的。二、
將前款比較標的價格進行個別因素調整，推估
比準地試算價格。三、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
近程度，決定比準地地價。」、「地價區段內
無法選取或不宜選取比較標的者，得於其他地
區選取，估計時應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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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7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決定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
項規定：「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十八
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
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
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前項宗地條
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
政條件等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依影響地價個別因
素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圍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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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8
案例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562號判
決

基礎事實

原告所有土地，位於參加人辦理「排水護岸新建
工程」範圍內，經內政部核准徵收，被告公告徵
收。原告於公告期間指稱徵收補償地價過低，並
自行提供估價師報告書提出異議，經被告函復查
處結果。原告不服，於103年2月17日及103年3月
6日提出復議，被告乃提交臺南市地價評議委員
會復議，決議認徵收補償市價業已依法查估，並
符合徵收當時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28



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9

案例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
562號判決

爭議點

1.比較標的是否只限同一時間之單筆土地
交易，或多筆土地同時交易亦可視為多筆
比較標的？

2.交易價格屬蒐集期間，但未辦理實價登
錄，是否得作比較標的？

29



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0
案例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562號判
決

判決理由

1.查估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
估方法係就估價基準日調整後之土地正常單價
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1至3件比較標的，
故係以買賣實例之估計土地正常單價做為比較
標的，並未區分買賣實例所包含之土地地號筆
數，而因太新段1094等4筆地號於102年2月18日
係同時為交易標的，故被告就該4筆地號同時做
為比較標的，並未違反查估辦法之規定。 30



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1
案例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
562號判決

判決理由

2.查估辦法第17條第2項定有案例蒐集期
間之限制，但並未限制該交易價格須已
完成實價登錄後始得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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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2
案例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562號
判決

判決理由

2.地評會委員明知蒐集期間另有太新段1411、
1411-1地號土地之交易實例存在，卻以查估
辦法所未限制之要件即未完成實價登錄為由，
而不予採用該筆成交價格較高之買賣實例，
則該次會議作成維持原徵收補償市價之決議，
非但與查估補償辦法第17條規定有違，且係
基於不完整之事實資料而為判斷，其判斷已
非適法。 32



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3
案例四—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317號
判決

基礎事實

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位於被告辦理交流道新建工程用地
範圍，需用土地人被告所屬工務處於民國103年8月15
日召開協議價購會議未達成協議，報奉內政部核准徵
收，被告公告徵收。原告對徵收補償價額表示不服，
迭經救濟程序，嗣被告提請南投縣地價評議委員會復
議，決議維持原評定市價。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遞
經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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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4
案例四—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
字第317號判決

爭議點

比較標的之選取，是否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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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5
案例四—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317號判
決

判決理由

1.被告選取之比較標的為428-4地號土地。

2.協議價購查估單位選取之比較標的為427及
428-6地號土地，應有其參考價值。

3.該3筆土地形狀均大略呈方形，且該3筆土地
位置相鄰或僅間隔一筆其他土地，均為一般
農業區農牧用地，427地號土地為單面臨街，
428-4及428-6地號土地均為單面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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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6
案例四—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317號判
決

判決理由

4.是該3筆土地位於同一地價區段及交易日期相
近，土地條件亦相似，被告所稱同段427地號
土地面積較大、坵形方整、雙面臨街地等因
素，自可依土地個別條件及因素予以綜合比
較調整。

5.至被告僅以同段428-6地號土地成交價格較同
段428-4地號為低，不予採用，未說明其他影
響地價之因素，理由亦有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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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7
案例四—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317號判決

判決理由

6.被告如不採用同段427及428-6地號等2筆土地為比較
標的，則應以較該2筆土地與比準地條件相同或相似
之土地為比較標的。

7.其採用竹山鎮中崎段139地號土地買賣實例為比較標
的，該土地地價區段與比準地不同，雖為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與比準地相同，但其土地形狀非常狹
長及不規則，並呈倒L形，難以整體規劃利用，依社
會一般通念及土地利用條件，協議價購查估單位選
取之427及428-6地號土地，與比準地之地段及條件
較為相近，原處分基於取樣不足之事實，及違反一
般有效價值判斷原則等情事，自有違誤。 37



二、決定徵收補償價額18
訴訟答辯注意事項

組織是否合法？例如地評會委員之組
成及出席、開會人數是否有違反地評
會組織規程相關規定？

比準標的之選取是否合理正當？是
否取樣不足？是否違反一般有效價
值判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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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
發放徵收補償之法律基礎

土地徵收條例第19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
之。」

土地法第236條規定：「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
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規定之。」、「前項補償地價
補償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
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轉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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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2
發放徵收補償之期限

土地法第233條規定：「征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
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
之。但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舉辦第二百零
八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事業征收土地，得
呈准行政院以土地債券搭發補償之。」

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
十五日內發給之。但依第二十二條第五項規定
發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不在此限。」

40



三、發放徵收補償3
原則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徵收補償，否
則失效

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理由書：「二、需用土
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十五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
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
依照本院院字第二七０四號解釋，其征收土地
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但於上開期間內，
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
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或經土
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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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4
因異議未能於公告十五日內發給，仍應於評議結
果確定後相當期限內發給，否則徵收失效
司法院釋字第516號解釋文：「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
明定，徵收土地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
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此項法定期間，雖或因對徵收
補償有異議，由該管地政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而得展延，
然補償費額經評定或評議後，主管地政機關仍應即行通
知需用土地人，並限期繳交轉發土地所有權人，其期限
亦不得超過土地法上述規定之十五日（本院院字第二七
０四號、釋字第一一０號解釋參照）。倘若應增加補償
之數額過於龐大，應動支預備金，或有其他特殊情事，
致未能於十五日內發給者，仍應於評定或評議結果確定
之日起於相當之期限內儘速發給之，否則徵收土地核准
案，即應失其效力。」 42



三、發放徵收補償5
 所謂十五日內發給，係指十五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領款，使土地所有權人處於隨時可領取之狀態而言

最高行政法院97年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土地法第
233條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
滿後15日內發給之，係指需用土地人應於公告期滿15日內，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及該地政機關應於公告期滿15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領
款，使土地所有權人處於隨時可領取之狀態而言。至於同法
第237條規定之提存，目的在減輕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之責任，非其義務。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如已合法通
知應受補償人領款，而因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不能受領或
所在地不明，致未能發給，雖未為提存，該徵收土地核准案
並不因此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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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6
 所謂十五日內發給，係指十五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領款，使土地所有權人處於隨時可領取之狀態而言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62號判決：「行為時土地法第
233條固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
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惟認定此徵收補償費是否於公告期滿
15日內發給之認定，應以需用土地人有無於公告期滿15日內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主管機關有無通知領款人領款，使領款人處於隨時可領
款之狀態為斷。如需用土地人已於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將應
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撥交主管機關，土地權利人即得隨
時請求領取，已符土地法第233條規定，各該補償費何時為土
地權利人所領款，係法定要件即已具備之後續作為，並不影
響徵收案之效力。」

44



三、發放徵收補償7
案例五—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65號判決

基礎事實

1.原告等人所有系爭土地，因陸軍總司令部戰車工
廠辦理國防設備公共事業需要，經國防部報請被
告行政院核准徵收，參加人臺中市政府公告徵收，
於42年3月18日由參加人臺中市政府召開「補償
費協商會」，決議地價補償費及地上物補償費應
於42年4月20日前付清；參加人臺中市政府於42
年10月19日再召開「徵收民地會議」，並決議仍
應再於三十日內給付佃農地上物損失補償費，於
四十日內給付業主地價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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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8
案例五—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65號判決

基礎事實

2.嗣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發放完畢，於50年
間登記為國有並由各參加人管理。原告以徵
收後未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規定，於公告
期滿後15日內或於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補償費額後15日內發給補償費，主張本件系
爭土地徵收法律關係自42年12月13日起不存
在，提起行政訴訟，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駁
回後不服，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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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9
案例五—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65
號判決

爭議點

需用土地人有無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
規定，於期限內發給補償費？

47



三、發放徵收補償10
案例五—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65號判決

判決理由

1.本件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徵收
時，對補償費尚未達成協議，嗣經由參加人
臺中市政府召開會議協商，始達成補償金額
及補償日期之協議。

2.本件補償費之發放日期既經協議，如有經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延期繳交之情形，則本件縱
有補償費未於公告期滿15日後始發給之情形，
其徵收土地核准案仍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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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1
案例五—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65號判決

判決理由

3.補償費之發放完畢已逾40餘年，上訴人或其
被繼承人均願領取補償費，且皆未對徵收案
表示爭執，顯見本件應無逾期發放補償費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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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2
徵收補償提存之法律基礎

土地法第237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發給補償地價及補償費，有左列情形之一
時，得將款額提存之︰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
領或不能受領者。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
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提存時，應
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
人之姓名、住址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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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3
徵收補償提存僅是後續執行問題

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519號判決：
「……臺南縣政府未於再審原告拒絕受領補償
費後，隨即將系爭補償費予以提存，至八十二
年十一月八日始提存，致未符合所謂『相當期
限』之規定。然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提存
規定僅屬徵收處分確定後之後續作業之執行問
題，核屬行政責任之範疇，應無司法院釋字第
一一○號解釋第二項前段之適用，故對於已確
定之徵收處分不生影響。足認並無就司法院釋
字第一一○號解釋有漏未斟酌之情事。」 51



三、發放徵收補償14
若已通知領款但因故未能發給，雖未為提存，徵
收處分並不失其效力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662號判決：
「至於同法第237條規定之提存，目的在減輕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之責任，非其義務。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如已合法通知應受
補償人領款，而因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不能
受領或所在地不明，致未能發給，雖未為提存，
該徵收土地核准案並不因此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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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5
案例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662號
判決

基礎事實

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公所為辦理「道路及綠帶工程」，
申請徵收45筆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案經臺灣省政府核
准徵收。其中二筆土地未完成移轉登記，致原所有權人
之繼承人於96年11月20日辦竣繼承登記，並以買賣及贈
與方式移轉予原告等人。嗣原告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容積
移轉，經新北市政府以系爭土地已徵收，予以否准。原
告不服，以徵收程序不完備為由，提起行政訴訟，確認
系爭土地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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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6
案例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
1662號判決

爭議點

69年6月16日為補償通知，69年6月27日發
放補償費，但該款項受領遲延，70年6月
19日依法提存後，原所有權人於74年9月
14日領取，有無違反公告十五日內通知領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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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7
案例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662號
判決

判決理由

1.土地法第237條規定之提存，目的在減輕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之責任，非其義務，故
如已合法通知應受補償人領款，而因應受補償
人拒絕受領、不能受領或所在地不明，致未能
發給，雖未為提存，該徵收土地核准案並不因
此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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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放徵收補償18
案例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662號
判決

判決理由

2.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1519號判決亦謂：
「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提存規定僅屬徵
收處分確定後之後續作業之執行問題，核屬
行政責任之範疇，應無司法院釋字第一一○
號解釋第二項前段之適用，故對於已確定之
徵收處分不生影響。」亦即，何時辦理補償
費提存僅屬後續作業之執行，不影響原徵收
核准處分之效力。 56



三、發放徵收補償19
訴訟答辯注意事項

一般情形，是否於公告15日內發給徵收補
償費？是否有特殊事由？

應注意舉證責任分配：年代久遠，要求提
出直接證據證明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
有其困難，故得以間接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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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
土地登記之法律基礎

民法第758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
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
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
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
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
權。」-＞未登記前，即已取得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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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2
實務上之問題

被徵收之土地作為公共道路使用，是否為
不融通物？

前開土地移轉給第三人，第三人是否得主
張善意取得？

59



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3
被徵收之土地作為公共道路使用，屬不融通物，
不得為私有

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
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
（鎮、市）有之土地。」

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左列土地不
得為私有：……五、公共交通道路。」第2項規
定：「前項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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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4
被徵收之土地作為公共道路使用，屬不融通物，
不得為私有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41號判決：「而土地法第
14條第1項第5款明文公共交通道路之土地，不得為私有，
此之不得為私有，係指公共交通道路之土地如已為公有，
則不得變為私有而言（司法院院字第1802號解釋參
照）。……上開217地號土地全部均作為道路使用，係
屬前揭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公共交通道路，
新店市因本件徵收而原始取得之上開217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272分之38，係屬公有之公共交通道路用地，依前
揭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即不得再變為私人所
有，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性）；該土地權利經
徵收而為公有後，即不得再移轉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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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5
土地善意取得之規定

土地法第43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
絕對效力。」

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
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

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規定：「因信賴不動產登
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
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
實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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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6
土地善意取得之要件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41號判決：「各該信賴登
記而受保護之規定，其適用上必須具備１、須有不實之
物權原登記存在；２、須依法律行為而取得物權。若當
事人間之物權行為係屬無效，則其尚未取得物權，自不
受保護；３、信賴之第三人必須善意等三要件。因之，
若法律行為之標的係不融通物，因違反禁止之規定（民
法第71條：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
效。……），致其物權行為亦成為無效者，即不生『善
意取得』而受信賴保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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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7
對不融通物之買賣及移轉行為，均違反禁止規定而
無效，不得主張善意取得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41號判決：「……新店市因本件
徵收而原始取得之上開217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72分之38，係屬
公有之公共交通道路用地，依前揭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
定，即不得再變為私人所有，性質上屬不融通物（不具融通
性）；該土地權利經徵收而為公有後，即不得再移轉為私有，
則嗣後就該已屬公有之土地權利（應有部分272分之38）之買
賣及所有權移轉，將因法律行為之標的係不融通物，違反禁止
之規定（民法第71條），致其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亦成為無
效，即不生善意取得而受信賴保護之問題。易言之，因信賴不
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縱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
亦無土地法第43條及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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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8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
事判決

基礎事實

上訴人臺北市政府為興辦道路及雨水下水道工程，63年
4月8日向訴外人甲徵收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甲於60年12
月27日死亡，其繼承人即被上訴人甲乙丙等人及訴外人
丁於63年12月20日將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後，甲於64
年4月24日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嗣乙於91年5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登記予上訴人戊，戊再於91年6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上訴人己。上訴人請求塗銷土地登記及返還系
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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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9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
號民事判決

爭議點

1.系爭土地是否已由上訴人徵收完畢，而
由其取得所有權？

2.系爭土地是否為不融通物？

3.被上訴人得否主張受土地法第43條及民
法第759條之1規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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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0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事
判決

判決理由

1.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依法徵收私有土地之
行為，係基於公法上之權力所為之處分，於其
依法定程序公告即生效力，而非以被徵收土地
之所有權人已收受徵收之通知為生效要件，縱
該土地所有權人事實上未收受通知，亦僅生無
從起算其得訴願之期間之問題，與土地徵收之
處分是否違法尚無必然之關聯。

67



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1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事
判決

判決理由

2.土地徵收於所有權人與土地登記簿記載之所有
權名義人不相一致時，徵收機關無須調查，得
逕以土地登記簿所記載之名義人對之為徵收公
告（土地法施行法第56條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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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2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事判決

判決理由

3.土地法第233條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
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係指需用
土地人應於公告期滿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
補償費額繳交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及該地政機
關應於公告期滿15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領款而言。
至於同法第237條規定之提存，目的在減輕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之責任，非其義務，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如已合法通知應受補償人領款，而因應受
補償人拒絕受領、不能受領或所在地不明，致未能
發給，該徵收土地核准案並不因此失其效力。 69



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3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事
判決

判決理由

4.公有之公共交通道路用地，依土地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規定，因其性質上屬不融通物，而不具
融通性，故不得移轉為私人所有；故若就該公
有土地權利所為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之行為，
均因法律行為之標的係屬不融通物，違反法律
禁止規定，致其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亦成為
無效。系爭土地已為公有之公共交通道路用地，
自不得再為私有，被上訴人之移轉均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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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4
 案例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字第503號民事判決

判決理由

5.各該信賴登記而受保護之規定，除須為信賴登記之善
意第三人，並有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之合致意思，及發
生物權變動登記之物權行為外，必以依合法有效之法
律行為而取得者，始得稱之。若法律行為之標的係不
融通物，因違反禁止之規定（民法第71條），致整個
法律行為成為絕對無效者，即不生「善意取得」而受
信賴保護之問題。被上訴人以不融通物為買賣標的，
違反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
71條規定，均屬無效，不生上訴人善意取得及依土地
法第43條規定受信賴保護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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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收後土地漏未登記15
訴訟答辯注意事項

民事訴訟應向民事法院提出

系爭土地是否已合法徵收？(應注意舉證
責任分配，因年代久遠，要求直接證據證
明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有其困難，故
得以間接證據證明）

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是否有善意取得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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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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